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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日期
	2016年1月1日
	发布机构
	国务院

	事项名称
	地图审核
	事项编码
	012009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64号令）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地图审核制度。向社会公开的地图，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第十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主要表现地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图。其中，主要表现地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不涉及国界线的地图，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陕西省地图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图的审核：（1）主要表现地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图；（2）省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委托由设区的市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的地图。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64号令）第十五条

	实施机关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办理机构
	宝鸡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许可数量限制

	法定办理
时限
	20工作日
	承诺办理
时限
	15工作日

	收费依据
和标准
	不收费

	通办范围
	全市

	办理地点
	宝鸡市金台大道四号方圆大厦三楼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进度
查询
	查询电话：0917-3453208

	常见问题
	1、申请书要素不全，未按要求如实填写；
2、地图表示内容超出宝鸡市行政区域管辖范围；

	申请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经审核批准的地图，送审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市规划局审图管理部门免费送交两件样本备案。

	咨询途径
	0917-3453208

	投诉途径
	电话投诉0917-3128996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原件份数
	原件规格
	复印件份数
	复印件特殊要求
	来源渠道
	填写
说明

	1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图审核申请表

	原件
	2
	A4 210×297mm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人从自规局网站下载
	按照制式表格（见附录）/要求填写

	2
	需要审核的地图样图或者样品；
	原件
	2
	与地图用途一致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人自备
	无

	3
	地图编制单位的测绘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A4 210×297mm
	1
	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人自备
	无

	办理形式
	委托受理
	预约办理
	应急保障等特殊情况可预约办理

	办理流程
	委托受理--技术审核—修改提交（申请人）--颁发审图号

	受理条件
	（1）出版地图的，由出版单位送审；
（2）展示或者登载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的，由展示者或者登载者送审；
（3）进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由进口者送审；
（4）进口属于出版物的地图，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5）出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由出口者送审；
（6）生产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由生产者送审。

	办理结果

	结果类型
	批准文件
	结果名称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图审核批准通知书

	年审或年检
	年检
	年审次数
	1年1次

	送达

	送达方式
	现场领取
	送达人或
送达窗口
	宝鸡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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